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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淳祐七年 （1247 年），宋慈以直
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之职，掌一路刑狱
监察权。一日，此前因犯罪被他亲自缉拿
归案的“弓焙库子”黄明，突然在狱中控
告宋慈的家仆刘达收受贿赂。

寥寥数语的指控，看似是一桩普通
的仆役受贿案，实则暗藏棘手的司法困
境：黄明是自己亲手查办的犯人，刘达
是自己的左右亲随，而自己是执掌一路
刑 狱 监 察 大 权 的 最 高 长 官 。 案 件 的 处

置，不仅关乎事实真相，更考验执掌司
法权者的公心与操守，影响整个提点刑
狱司的司法公信力。

依照南宋时期的司法管辖常例，此类
案件本应由提刑司下属负责纠察府事的知
录 查 办 。 然 而 ， 宋 慈 “ 恐 知 录 牵 制 人
情”，担心下属因顾忌自己的身份而不能
秉公查办。面对这起涉及自身亲随的敏感
指控，宋慈既未利用职权压下指控，更未
自行审理，而是亲笔申明“非本提刑司所
能够独断专行”，主动将全案移送至与提
刑司无任何隶属关系、同级且受“监司互
察”制度约束的提举常平司，请求其专门
派遣官员审理。

接手此案的是另一位“名公”、时任
湖南提举常平使的胡颖。经过严谨公正的
审理，案件真相水落石出：竟是提刑司下
属的知录教唆黄明控告、诬陷宋慈的家
仆。虽与涉事知录有着同年之谊，胡颖依
然秉公执法，发文指令所在官署长官备文
上奏弹劾知录，将参与此事的吏卒依律处
断，并释放了无辜的刘达和所谓的“见证
人”李百二。

宋慈，字惠父，号自牧，福建路建宁
府建阳县 （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 人，
是南宋著名法医学家、司法官。南宋嘉定
十年 （1217 年），宋慈登进士第，历任主
簿、县令、通判、知州等职，四次担任提
点刑狱公事，以“听讼清明，决事刚果”
著称。他一生秉持“狱事莫重于大辟，大
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的理
念，其司法理念与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影响。而此案中他“非本提刑司所能够独
断专行”的申明，以及主动移送案件的做
法，不仅为中国古代司法回避制度留下了
一份生动的实践样本，更折射出一位杰出
司法官对“惟明克允”原则的深刻理解与
自觉坚守。

“惟明克允”出自 《尚书·舜典》，意
为只有明察案情，才能做到正直公允，使
司法裁判令人信服。在中国古代司法体系
中，“惟明克允”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
基石，而司法回避制度正是这一原则在程
序上的具体体现。

《唐六典》 以法典形式明确了司法审
判回避的“换推”制度，规定“凡鞫狱官
与被鞫人有亲属仇嫌者，皆听更之”，即
承审官与当事人有亲属、仇嫌等特定利害
关系时，须更换承审官。及至宋代，司法
回 避 制 度 进 一 步 完 善 ，《宋 刑 统 · 断 狱
律》 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
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
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
须听换推。”宋慈将此案移送“无干碍”
的提举司审理，正是对当时法律规范的严
格遵守与践行。

宋慈的可贵之处，更在于他不徇私情
的公心，与铁面之下的司法温度。他引用
汉代杨震“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
典故自勉，明确表示“事既至此，不问有
无，断要分别明白”。对于涉案的亲随刘
达，他在移送案件的公牍中严令审理官员

“一听狱官之便，千万不必回护”，并掷地
有声地指出，“若是与子弟干涉，大义犹当
灭亲，而况奴仆乎？”而对于黄明提到的所
谓“见证人”李百二，宋慈也在公牍中提
笔批注：“李百二，百姓也，祸从天来之，
故与顽囚对勘于隆冬极寒之时，岂不可
怜？”这份对普通民众的体恤，对无辜者权
益的守护，正是司法为民最本源的初心。

在证据审查方面，宋慈坚持“重证据

实”的原则。尽管黄明的指控涉及自己的
仆人，他也没有先入为主地认定黄明诬
告，而是强调必须通过证据查明真相。他
写道：“但其间亦岂无同见及引领往来通
传之人，要须勒供姓名追上，四方八面凑
合，必得其实。”同时明确提出证据审查
的基本逻辑：“未追人之先，须要诘问的
实 情 由 ， 已 追 之 后 ， 须 要 究 竟 原 物 归
着。”为了查清黄明指控内容的真实性，
他更在公牍中明确指示，应当面提讯黄
明，核实清楚“事无因由，如何平白生出
一段事节？刘达与李百二原无冤仇，如何
忽然有此供摊？如其不然，的实出于何人
指教，及出于是何吏卒锻炼”等关键问
题。这份严谨细致、务求真实的司法作
风，也是“惟明克允”原则在司法裁判中
的具体体现。

《洗冤集录》 有云：“狱情之失，多起
于发端之差；定验之误，皆原于历试之
浅。”八百余年岁月流转，《洗冤集录》 的
字字箴言仍在回响，那个主动回避、让渡
权力以守护公正的身影，依旧清晰挺拔。
它无声地昭示着：司法权威的真正源泉，
不在于权力的大小与仪仗的威严，而在于
面对私情时的清醒判断，与捍卫公正时的
寸步不让。
（作者单位：湖北省枣阳市人民检察院）

﹃
法
医
鼻
祖
﹄
的
断
案
公
心

王
晨

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
于右任草书的“横渠四句”。

《洗冤集录》 系宋慈在前人著述 《内恕录》《折狱龟鉴》 的基础上，荟萃厘
正，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撰写而成，比欧洲最早的法医著作早了 350 年。内容
大致可分为三方面：检验官员应有的态度和原则；各种尸伤的检验和区分方
法；保辜和各种救急处理。书中对尸体现象、窒息、损伤、现场检查、尸体检
查等方面都有较科学的观察和归纳，有的达到相当精细的程度。从南宋末期以
后，《洗冤集录》 一直被誉为司法检验人员的“金科玉律”，对后世司法检验工
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代以后，在日本、朝鲜、欧洲等地广泛流传，翻译版本
达 14 种之多，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该书序言部分所提出的“狱事莫重
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的思想，迄今依然是法医学鉴定的
重要基础。

宋慈与《洗冤集录》
●知识卡片

“朝廷设官分职，皆为治民，而
民与最亲，莫如州县。近来积弊成
习，亲民者反以累民。”康熙二十一
年（1 682年），刚抵任两江总督的于
成龙，目睹官场沉疴，挥笔写下《示
亲民官自省六戒》，以“勤抚恤、慎
刑法、绝贿赂、杜私派、严徵收、崇
节俭”六条戒律，为州县官员立身
处世、履职尽责划定了行为标尺。

于成龙的《示亲民官自省六
戒》，源于他从基层知县到封疆大
吏的亲身历练，字字句句浸透着

“以民为本”的赤子情怀。这位被康
熙皇帝盛赞为“天下廉吏第一”的
清代名臣，45岁才步入仕途，从广
西罗城知县做起，历经六省七地，
官至两江总督，始终以“不要钱，不
怕死”为信条，将“清廉”二字刻进
自己的官场生涯。而《示亲民官自
省六戒》，正是他在多年治理实践
中，针对“亲民者反以累民”的官场
积弊，提炼出的为政箴言，既是对
下属官员的谆谆告诫，更是他自我
检视、自我约束的行为准则。

“勤抚恤”，是六戒之首，更是
于成龙为官的核心底色。他认为，
州县官员被称为百姓“父母”，就当
有“保赤之心”，“规其饥寒，勤其劝
化，事事出于无伪”。于成龙初到罗
城任上时，这里还是“蛮烟瘴雨”之
地，据《清史稿·于成龙传》记载，当
时县衙仅有草屋三间，四无墙壁。
于成龙初到便染重病，仆从不堪其
苦纷纷谋归，他不仅不阻拦，反而
叮咛众人各自逃生，自己则“万里
一身，生死莫主”，坚守在这片贫瘠
的土地上。他插蒿棘为门，以土砾
为几案，翻山越岭体察民情，安抚
流民、惩治盗匪、鼓励耕种，几年间
便让罗城呈现“禾穗被野，牛羊满
山”的生机景象。这种“抚字心劳”
的坚守，正是“勤抚恤”的生动诠释——所谓勤政，是把百姓的冷暖安
危放在心上，以实心待民，以实干利民，哪怕力有不逮，只要初心赤
诚，便是百姓之福。

“慎刑法”，彰显的是于成龙的仁心与担当。他在《示亲民官自省
六戒》中写道，草木禽鱼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杀伐，况人为万物之灵，
即便百姓涉讼当罚，也“必须求一分稍可宽处”。他深知，刑罚的目的
不在于惩戒，而在于教化，若“任意禁狱，与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
苞苴”，以百姓肌肤供自己行私，必遭天谴。在黄州知府任上，他清查
庸劣官吏，整顿司法积弊，对含冤入狱者亲自核查，对罪不至死的犯
人尽力宽宥，用仁心化解矛盾，用公正守护民心。这种慎刑理念，体现
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对百姓的体恤，更是为官者的责任与良知。

“绝贿赂”“杜私派”“严徵收”，这三戒直指官场贪腐与苛政之弊，彰
显了于成龙“洁己爱民”的坚定立场。在“绝贿赂”一条中，他痛切警示：

“夫受人钱而不与干事，则鬼神呵责，必为犬马报人；受人财而替人枉法，
则法律森严，定为妻孥连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这份振聋发聩的自
省，正是于成龙一生的坚守。在福建任上时，外藩贡船有所馈赠，他一概
拒绝；升任直隶巡抚后，他颁布《严禁馈赠檄》，明令所属官员不准借年节
收送礼品，杜绝官场人情往来中的利益输送；即便身居两江总督这一位
高权重的职位，他依然“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佐以青菜”，被百姓亲
切称为“于青菜”。对于“私派”之弊，他深知小民应付正额赋税已属不易，
若再遭胥吏层层盘剥，必不堪重负，因此主张“稍那正供，现价现买”，坚
决杜绝苛敛诛求；在征收赋税上，他严格执行“自封投柜”制度（即纳税人
需自行封存银钱并投入官府设立的钱粮柜中，同时领取收据作为完税凭
证），杜绝官员从中渔利，力求让百姓“不被阴收膏血”。

“崇节俭”，是于成龙一生的生活准则，更是他廉洁从政的根基。他
认为，“天生财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
继”，若奢侈任意，不仅暴殄天物，更会滋生贪腐之心。他在两江总督任
上，身居高位却始终保持简朴本色，僚属见他生活清苦，劝他稍作改善，
他却答道：“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赈济一些饥民。”这种“俭以养德”的
坚守，不仅体现在他自身，更融入家风建设。《于氏族规家训》强调“居家
切要勤俭，不可奢靡”，要求于氏后人“为人以仁存心，做官清正廉洁”，
这种家风浸润，让廉洁基因代代相传。

于成龙将《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作为自我检视的“每日功课”，早
晚对照、时时自省。刊印于乾隆二十六年（1 761 年）的《于清端公政
书》第七卷，完整记载了这六条戒律，成为于成龙存世诗文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见证了他“洁己奉公、勤政爱民”的一生。于成龙从基层知
县一步步做到封疆大吏，位高权重却始终坚守廉洁底线。他三次被举

“卓异”，所到之处皆有政声，去世后，僚属清点其遗物，仅有几件衣
物、几罐粗米和豆豉，百姓闻讯“巷哭罢市”，家家绘像祭祀。这份民
心，正是对他践行六戒、坚守初心的最好回报。

这份镌刻着民本初心与自律坚守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不仅是于
成龙二十余年宦海生涯的实践总结，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廉洁奉公
精神的生动载体，其所蕴含的民本思想与廉洁理念始终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吕梁学院历史文化系、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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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
“ ‘ 治 国 无 其 法 则 乱 ， 守 法 而 不 变 则
衰。’要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 体 系 ， 使 之 更 加 科 学 完 备 、 统 一 权
威。”“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
衰。”出自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
所著的 《慎子·逸文》，这一古训深刻
凝练了法治建设的两条基本规律：一是
国家治理不可无法，无法则秩序崩塌、
社会动荡；二是法度不可僵化，守旧不
变则矛盾激化、治理失效。在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
时代，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
的 理 论 内 核 ， 系 统 汲 取 其 中 的 历 史 经
验，能够为当前推进重要领域立法、提
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坚实的理论
支撑与智慧引领。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源远流长，
以法治国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
期，管仲便明确提出“以法治国”的理
念，主张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并在实
践中严格践行法度。这一思想在后世不
断发展完善，战国时期商鞅倡导“缘法
而治”“一断于法”，认为“法令者，民
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明确了法律在
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地位。韩非子进一
步提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
国弱”，将法律的有效实施与国家兴衰
紧密相连。

“ 以 法 为 本 ” 的 理 念 并 非 法 家 独
有，儒家虽重视德治，但亦不否定法律
的 基 础 作 用 。 孔 子 提 出 “ 圣 人 之 治 化
也，必刑政相参焉”；孟子认为“徒善
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强调
德治与法治缺一不可；荀子则进一步凝
练出“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
重刑罚以禁之”的治国方略。这种儒法
合 流 的 趋 势 ， 使 “ 以 法 为 本 、 德 法 并
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 分 。 北 宋 王 安 石 在 《周 公 论》 中 提
出：“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则
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将

“善法”与“善治”紧密结合，进一步丰富
了传统“以法为本、因时变法”的治理
思想。

中国 古 代 统 治 者 历 来 重 视 法 律 的
制 定 与 实 施 ， 从 春 秋 战 国 到 清 末 ， 历
代 王 朝 创 制 了 数 十 部 重 要 法 典 和 大 量
单 行 法 规 ， 形 成 了 成 文 法 典 丰 富 、 法
律 体 系 完 备 的 中 华 法 系 。“ 盛 世 修 典 ”
是 各 个 朝 代 共 同 的 立 法 追 求 ， 这 种 法
典 化 传 统 成 为 中 华 法 系 最 鲜 明 的 特
征 ， 也 是 其 绵 延 两 千 余 年 未 曾 中 断 的
重 要 原 因 。 纵 观 我 国 数 千 年 历 史 ， 国
家 的 强 盛 与 衰 弱 ， 始 终 与 法 治 的 健 全
与 否 密 切 相 关 。 商 鞅 通 过 “ 徙 木 立
信 ” 树 立 法 律 公 信 力 ， 推 动 新 法 的 实
施，让昔日诸侯皆鄙之的秦国实现了富
国 强 兵 ， 为 统 一 六 国 奠 定 了 基 础 。 汉
初，统治者尊重法律权威，以身作则，
汉文帝听取廷尉张释之“法者，天子所
与 天 下 公 共 也 ” 的 谏 言 ， 严 格 依 法 办
事，奠定“文景之治”的法治基础。唐

太宗欣然接受时任大理寺少卿戴胄“敕
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
布大信于天下也”的劝谏，君臣同心，
严格执法，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盛世
气象。与之相反，秦末统治者将严刑峻
法推向极端，以致二世而亡。安史之乱
后，中央权威衰落，节度使拥兵自重，
法律无法约束地方，河朔三镇“法令、
官 爵 、 甲 兵 、 租 赋 、 刑 杀 皆 自 专 之 ”，
最终导致五代十国的战乱动荡。

《周 易 · 系 辞 下》 有 云 ：“ 易 穷 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在强调法律重
要性的同时，我国古代还重视法律的因
时而变、与时俱进。商鞅提出“观俗立
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的立法理念，
指出“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
而民乱，事剧而功寡”，深刻揭示了制
度僵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国家衰落的
历 史 逻 辑 。 韩 非 子 进 一 步 发 展 变 法 思
想，提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
有功”，强调法律与制度必须随社会变
化 而 调 整 。 王 安 石 主 张 “ 立 善 法 ” 需

“于方今实为便，于古义实为宜”，即法
律应简明易行，且符合形势发展需要。

经过数千年的积淀与革新，中华法
治文化逐步形成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
治国策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
理 念 ， 息 讼 无 讼 、 刑 措 无 用 的 价 值 追
求，明德慎罚、罪疑惟轻的慎刑思想，
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平等观念，以及
宽宥老幼、妇残、废疾的恤刑原则。在
实践层面，自春秋时期郑国子产铸刑书
公布成文法以来，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经
历了多次重大变革，魏国李悝变法，编

纂 《法经》，推动魏国率先强盛；商鞅
变法改法为律、明法重刑；汉文帝废除
肉 刑 ， 践 行 以 人 为 本 、 恤 刑 慎 罚 的 理
念；唐代编纂 《唐律疏议》，让“一准
乎礼”“得古今之平”的中华法系声名
远播。北魏孝文帝改革、北宋熙丰变法
等重大变革，均顺应历史的潮流，符合
时代发展趋势。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我们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
决维护宪法法律权威、维护国家法治统
一。同时，要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聚焦数字经济、
人工智能、数据安全、基层治理等新领域
新问题，加强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
精 准 回 应 群 众 诉 求 ，着 力 填 补 法 律 空
白。同时，要规范高效执法、公正司法，
对 不 适 应 实 践 发 展 的 法 律 法 规 及 时 修
改、废止、解释，持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我们
要用群众易于接受、通俗易懂的形式开
展精准化普法，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不断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全
面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文
化根基，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治理经
验与当代法治理念相融相通。汲取中华
法文化之精华，并将其融入法治国家建
设，既是对历史智慧的传承，也是对时
代需求的回应。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人民法院，西北政法大学）

治国依法而行 法需顺时更新
郭帆 陈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被后
人誉为“横渠四句”的箴言出自北宋大
儒张载，强调士大夫应有“以天下为己
任”的责任担当。“横渠四句”不仅是张
载学术思想的高度凝练，更是他一生
为官、治学、处世的根本遵循。

北宋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出生
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一户官宦
家庭。父亲张迪取《周易·坤卦》中的“地
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意，为其取名

“ 载 ”，字 子 厚 。 北 宋 景 祐 二 年（1035
年），张迪在涪州（今重庆涪陵）知州任上
病逝，时年十五岁的张载和五岁的弟弟
张戬、母亲陆氏，护送父亲灵柩北归，途
中遭遇战乱，只好将父亲葬于凤翔府郿
县（今陕西省宝鸡市眉县）横渠镇，并定
居于此。因长期在横渠镇著书讲学，张
载被世人尊称为“横渠先生”，其所创立
的学派被称为“关学”，与周敦颐的濂学、
二程的洛学同为北宋理学重要流派，后

世与朱熹的闽学并列为理学四大学派。
嘉祐二年（1057 年），38 岁的张载

进士及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
司法参军、丹州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
境内）、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
官、著作佐郎等职。在任云岩县令期
间，张载每月都会在县衙设宴款待乡
中耆老询问民间疾苦。凡县里颁布惠
民政令与禁约条例，张载也必召集乡
长反复叮嘱，责令其逐村逐户传达，让
不 识 字 的 乡 民 与 孩 童 ，也 要 知 晓 法
令。路遇百姓，他常会亲自询问政令
传达情况，若有百姓未曾听闻，便严厉
追责相关属吏，确保政通人和。

调任渭州军事判官后，张载更将
司法安民的理念延伸到军政与赈灾
之中。地处边塞的渭州常受西夏侵
扰，又因正逢大灾之年，缺少粮食的
当地百姓只能向官府借贷。张载见
状，便向上级官员建议，调用数十万
军粮储备救济灾民，又招募普通百姓

担任巡防士兵，既充实了边防力量，
又让百姓免于饥寒。与此同时，他还
协 助 渭 州 军 帅 蔡 挺 整 饬 边 防 ，创 设

“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
战，让边塞之地法度井然、民心安定。

熙宁二年（1069 年），时任御史中
丞吕公著向宋神宗举荐张载。在召
见张载询问治国之道时，张载答曰：

“为政不法三代者，终苟道也。”这份
治国为民之心深得圣心，被宋神宗任
命为崇文院校书。不久后，张载被派
往浙东明州（今浙江宁波）调查处理

“ 明 州 狱 案 ”。 彼 时 ，正 值 王 安 石 变
法推行严法治贪，有人向朝廷检举明
州知州苗振徇私枉法、贪污钱财。监
察御史里行王子韶奉命视察两浙，在
查办苗振案过程中牵连到官员祖无
择，并将其押入狱中治罪，一时朝野
上下争议四起。张载赶赴明州审案
后，经过严谨的调查取证，最终查实
明州知州苗振贪污行为属实，应依律

严 惩 ；而 祖 无 择 仅 有 以 公 款 接 济 部
下 、乘 船 等 级 超 规 等 小 过 ，并 无 重
罪。于是，张载上奏朝廷请求法办苗
振，并建议无罪释放祖无择。

面对北宋社会已经暴露出的种种
弊端，张载主张以夏商周“三代”为榜样，
确定治世方略，提出：“为政不法三代者，
终苟道也。”他主张“论治人先务，未始不
以经界为急”“治天下之术，必自此始。
今以天下之土棋画分布，人授一方，养
民之本也”，他希望通过实行“井田制”解
决土地日趋集中的问题。晚年回到横
渠镇著书讲学时，张载一方面与弟子们
读书论学、著书立说，另一方面仍体察
民情，试验井田制，为广泛推行井田制
积累经验。在井田制的基础上，张载指
出“欲养民当自井田始，治民则教化刑
罚俱不出于礼外。”他认为应以礼为教，

“知礼以成性，性乃存，然后，道义从此
出”，把“礼”和“德”贯通起来，由“崇礼”
引申到“贵德”。此外，张载还主张推行

古代的宗法制，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
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
世族与立宗子法。宗法不立，则人不知
统系来处。”在张载看来，宗法制可以使
人知道自己的世代祖先，从而通过宗亲
关系凝聚人心，并继承传统美德。

因执政理念和身体健康的原因，
张 载 曾 两 度 辞 官 ，返 回 横 渠 教 书 育
人。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
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总结，作《砭
愚》《订顽》训辞，后经程颐更名为《东
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以训诫学者。

张载的一生，以“横渠四句”立心，以秉
公执法立身，以清廉自守立德。他“心系苍
生、胸怀天下”的担当，始终激励着后人坚
守公正、心系苍生、守正自持、笃行不怠。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横渠先生”张载——

为天地立心 赴一生担当
萧洛阁


